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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钱铭铨 被告江都市鹏飞化工设备厂专利侵权纠纷一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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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钱铭铨,男,1941年8月15日生,住江苏省南京市锁金村16号林化所16栋101室。  

委托代理人汪旭东，南京知识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委托代理人樊文红，南京知识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被告江都市鹏飞化工设备厂（以下简称江都设备厂）,住所地在扬州江都市双沟镇。  

法定代表人任寿鹏,该厂厂长。  

委托代理人谢  ，江苏唯衡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案由：专利侵权纠纷  

原告钱铭铨诉称，原告于1992年利用课余时间研制出多层振动流化床干燥机技术，申请了名称为“多层振动流化床

干燥机”的实用新型专利，专利号为98251141.8，并于1999年12月24日获得专利授权。被告未经原告许可，擅自制造和

销售依照原告专利技术获得的产品，并在产品宣传广告和产品说明上标明“专利技术”和“专利号”。原告认为被告的

行为侵犯了原告的专利权，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利益，遂诉至法院，请求判令被告江都设备厂停止侵权、销毁侵权产品和

模具、赔偿损失、承担本案诉讼费用。  

被告江都设备厂辩称，涉案产品系原被告双方共同开发而成，1996年开始，原被告双方已就共同开发该项目进行接

洽，并签订了协议书，双方共同开发的产品成果权由双方共同所有。原告单方申请了实用新型专利，但不能剥夺被告对

该技术成果的使用权。被告不仅为原告承担了申请专利的全部费用，而且承担了1998－2000年的专利年费，原告即使申

请并获得专利权，原告也无权制止被告实施该专利技术。其次，原告在产品研制成功后，亲自拟定广告，承认产品是由

双方共同研究开发的。综上所述，涉案产品系双方共同研制开发，被告使用该专利的行为完全合法，不存在侵权行为，

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。  

原告钱铭铨与被告江都设备厂于1997年4月14日签订协议，双方约定共同开发新产品。此后由钱铭铨申请了专利号

为98251141.8 的“多层振动流化床干燥机”实用新型专利。2000年3月1日双方再次签订协议，就相关技术等进行约

定：原告负责开发新产品、协助被告进行新产品试制、试验和生产，被告负责开发新产品所使用的全部费用及新产品的

试制、试验、生产、销售和售后服务；双方共同开发的产品的成果由双方共同所有，被告享有新产品的优先使用权；在

原被告双方共同开发的产品开始销售后，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产品销售额的  8％作为原告的报酬。后双方因合作事宜产

生矛盾，原告钱铭铨以被告江都设备厂侵犯其专利权为由，向本院提起诉讼。  

本案在审理过程中,经本院主持调解,双方当事人达成如下调解协议:  

一、钱铭铨与江都设备厂共同开发的“多层振动流化床干燥机”技术，钱铭铨享有专利权，江都设备厂享有使用

权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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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双方原订所有协议至本调解书签收之日起终止；  

三、江都设备厂补偿钱铭铨技术使用费30000元，此款于本调解书签收之日起7日内支付给钱铭铨；  

四、双方无其它争执。  

本案诉讼费7010元，由原告钱铭铨负担。  

以上协议符合有关法律规定，本院予以确认。  

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，即具有法律效力。  

审 判 长 姚兵兵 

审 判 员 程堂发 

代理审判员 卢 山 

二○○五年三月十六日  

书 记 员 王琦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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